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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聯絡人：許偉恩
聯絡電話：08-7655852#303
電子信箱：a001652@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屏東市鶴聲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8月22日
發文字號：屏府文藝字第113009698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屏東GO藝氣申請辦法及主視覺 (376530000A113009698600-1.jpg、

376530000A113009698600-2.pdf)

主旨：為促進本縣學子走出校園進入文化場館深度體驗，本府辦

理113-114年度「屏東GO藝氣」校外文化體驗計畫，歡迎

學校踴躍報名參加，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為落實藝文教育扎根及美感體驗，旨揭計畫共規劃多條主

題路線，每一路線包含中央級場館與本縣所轄場域，鼓勵

師生走進博物館、文化中心、圖書館等，培養學生進入文

化場域習慣，開拓藝文體驗新視野。

二、本案採線上報名，共分2梯次，第1梯次申請期間為113年9

月16日至119年月30日截止，於113年10月9日公告媒合結

果，執行期程為113年10月中至114年1月底。第2梯次申請

期間113年12月16日至113年12月31日截止，於114年1月9日

公告媒合結果，執行期程為114年2月至114年6月底，每校

每學期申請遊覽車3台為上限，餘請詳見申請辦法。該辦法

本府可依實際狀況做調整及保有最終解釋權。

三、本計畫得補助項目為雜費(得支應餐點、停車費或其他，詳

檔　　號:
保存年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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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報名辦法)；其餘全權由廠商安排並支付申請校方之交通

費、師長保險費、門票、場館體驗等費用，校方須協助記

錄、影音上傳學校社群平台、填寫線上問卷等事宜。如有

相關問題可連繫本案委託執行單位:活下去國際事業有限公

司，(08)7327274#21 屏東go藝氣專案小組。

四、為感謝帶隊教師的辛勞，參與計畫活動帶隊教師可記嘉獎1

次，每校提報名額至多為6名。

正本：本府教育處、各高國中、各國小
副本：活下去國際事業有限公司、本府文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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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114 年「屏東 GO 藝氣」校外體驗文化場館計畫申請辦法 

 

壹、 計畫說明 

  為落實文化部藝文教育扎根，透過校外文化體驗計畫，以「屏東 GO

藝氣」為主題，鼓勵本縣市師生走出校園，走進博物館、文化中心、文學

館等文化場域，串聯屏東縣藝文場域，如屏菸 1936 文化基地、勝利星村、

屏東總圖、屏東演藝廳、獅子鄉文物陳列館、屏東戲曲故事館、潮州日式

文化園區、邱姓河南堂忠實第、阿緱地方文化館、恆春文化中心民謠館等

藝文場館，藉此培養學子對藝文的全新視野，同時建立學校與藝文場館之

間雙向互動橋樑。 

貳、 計畫目的 

 增進學生美感體驗之機會，培養其接觸美感場域習慣，涵養美感素

養。並透過本計畫認識家鄉及鄰近縣市文化場館(域)，深度了解在地文

化及美學。 

參、 執行單位 

指導單位：文化部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承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文化處 

執行單位：活下去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肆、 執行方法 

一、 鼓勵屏東縣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選擇本計畫所規劃之體驗

路線執行，並由本計畫補助校方雜費，車資及師生保險費則由活

下去國際統一安排並全額支應。 

二、 經獲媒合後，由活下去國際統一安排及接洽各路線之文化場館

(域)提供免費導覽、門票及體驗學習活動。 

伍、 活動對象：屏東縣市國民小學、國民中學、高級中等學校之學生。 

篩選優先順序為： 

★112 學年度未參加本計畫之學校： 

 極偏地區(順位一)→偏遠地區(順位二)→非山非市(順位三)→一般地區(順位四) 

★112 學年度曾參加本計畫之學校： 

極偏地區(順位五)→偏遠地區(順位六)→非山非市(順位七)→一般地區(順位八) 

 



  

 

陸、 活動期間 

自 113 年 10 月至 114 年 6 月止 

柒、 報名申請 

學校依照所規劃主題，選擇欲參加之路線，填妥線上報名表， 

執行單位收到後依第伍點篩選優先順序依序媒合至該梯次車數額滿

為止。(網址：https://reurl.cc/lyR4nd、或掃左方 Qrcode)  

一、 申請時間 

梯  次 申請期程 媒合結果公告 可申請期間 

第一梯 
113 年 9 月 16 日至

113 年 9 月 30 日 
113/10/9 

113 年 10 月中至 114 年 1 月底 

(113 年度上學期) 

第二梯 
113 年 12 月 16 日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 
114/1/9 

114 年 2 月至 114 年 6 月底 

(113 年度下學期) 

(一) 每學期每校申請遊覽車三台為上限。 

(二) 每車人數以 20-40 人內(師生比應為學生 30:教師 2 位；偏鄉不受此

限，唯一車至少要滿 20 人)。 

(三) 【屏東 GO 藝氣】路線一覽表 

 路    線 參訪地點 建議對象 

1 
從阿猴到港都藝文 go

有趣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屏菸

1936 文化基地(或勝利星村)→學校 
國小、國中、高中職 

2 
文字的溫度與生活美感

體驗 
國立臺灣文學館→屏東總圖→學校 

國小高年級、國中、

高中職 

3 讓我們回到過去 
南科考古館(或國立臺灣歷史博物

館)→屏菸 1936 文化基地→學校 

國小高年級、國中、

高中職 

4 
來趟藝術體驗輕旅行 

<第二梯開放申請> 

各館舍→屏東演藝廳(或屏東藝術

館)→學校 ★專場演出 
國小、國中、高中職 

5 小館舍大玩藝 
獅子鄉文物陳列館→屏東戲曲故事

館→潮州日式文化園區→學校 
國小、國中、高中職 

6 漫遊阿緱 
邱姓河南堂忠實第→阿緱地方文化

館→勝利星村文創園區→學校 
國小、國中、高中職 

7 聲聲不息在屏南 
恆春文化中心民謠館→潮州日式文

化園區→屏東戲曲故事館→學校 
國小、國中、高中職 

https://reurl.cc/lyR4nd


  

二、 媒合結果公告 

(一) 由屏東縣政府文化處公告媒合結果(第一梯次為 113 年 10 月 9 日、

第二梯次為 114 年 1 月 9 日)，並由活下去國際(aLive co.)以電子郵

件進行結果通知，並發送行前相關通知及注意事項。 

(二) 活下去國際(aLive co.)將負責本計畫車輛安排及師生旅平險投保，

車輛將比照教育部「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應行注意事

項」之車齡 10 年內僱車規則。活動結束後，學校需將相關核銷資

料上傳至指定雲端空間，雙方確認資料無誤後，由學校提供領據予

活下去國際，申請雜費之補助。 

捌、 執行內容 

一、雜費：每車次補助學校新臺幣 2,500 元(餐點、場館停車費或其他)。 

雜費由校方先行支付，保留單據待活動結束後辦理核銷作業。 

二、遊覽車及師生保險費將由活下去國際統一安排及加保，其費用由活下

去國際全額支付，師生保險名單需於活動前 14 天傳給活下去國際，

供後續作業處理。 

玖、 雜費請撥及核銷 

一、校方經媒合後執行完成，應依本計畫執行單位活下去國際所提出核銷

項目，備妥相關資料申請補助款。 

二、校方於提出雜費補助款申請時，附上執行記錄及相關文件必包含： 

(一) 「每車次」皆需有清晰活動照片 8 張(建議可拍攝：巴士車前牌、學

員出發合照、抵達場館合照、學習體驗/接受導覽側拍等)。 

(二) 「每車次」皆需至少發文 1 篇(照片、影片皆可)至學校網路社群(如

臉書或 IG)，並標註標籤 #文化部、#走出校園、#文化體驗、#當

天參訪場館、#屏東 GO 藝氣 等關鍵字，並截圖上傳至指定雲端空

間。 

(三) 「每車次」皆需至少回傳 6 份學習單掃瞄檔。 

(四) 參加師生名冊上傳。 

(五) 欲申請雜項補助之相關單據(金額總計須大於或等於 2,500 元)。 

(六) 由帶隊老師代表簽署「拍攝肖像權同意書」並回傳。 

(七) 返校後隨行老師及學生需全員填寫「線上滿意度調查表」。 

(八) 待上述 7 點上傳至本公司指定雲端空間完成後，經確認無誤，方請

校方提供本次補助總額─2,500 元之領據、學校匯款帳戶，郵寄/親

送至「900 屏東縣屏東市公園路 11 號」，進行後續撥款流程。 



  

 

壹拾、 其他注意事項 

一、線上報名務必填寫正確資訊，若因資訊填寫錯誤，造成該場次媒合失

敗、或權益受損，皆與主辦單位、執行單位無關。恕不接受再次申

請、候補申請等要求。 

二、第一梯次僅能申請 113 學年度上學期之參訪日期，若誤填至 113 學年

度下學期之參訪日期，恕不接受活動保留至下學期之要求。如欲參加

113 學年度下學期之行程，請於第二梯次開放申請日期時再行申請。 

三、於確認媒合成功後，除非人為不可抗力之因素，申請單位應配合安排

出席。若因天災不可抗力等因素，主辦單位保有調整場次之權力，並

善盡事前通知媒合單位及改期安排之責任。 

四、活動皆進行現場攝影或拍照，參與本活動即同意授權本公司及文化部

將相關影音資料製作非營利之藝術教育推廣影片和出版品，公開播

送、上映、傳輸之權利。 

五、路線順序依照實際聯絡情況安排，遊程及體驗內容，保留協調、變

更、異動之權利，將由執行單位聯繫後續事宜。 

六、【屏東 GO 藝氣】專案小組 (08)732-7274#21  陳先生 


